
云南省塑料行业协会会费标准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国资委联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发改经体〔2017〕1999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国办

发〔2020〕21 号），民政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分支

（代表）机构财务管理的通知》（民发〔2014〕259 号），云南省民政厅

有关文件要求和《云南省塑料行业协会章程》的规定，为保障协会业务活

动的正常开展，加强对会费收缴与使用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会的经费的主要来源是会费，按期缴纳会费是会员的基本

义务。

第二章 会费标准

第三条 本会的会费标准分为 4 个等级，个人会员不收取会费。

1. 会长单位：10 万元/年；

2. 常务副会长单位：2万元/年；

3. 副会长/监事长单位：1万元/年；

4. 理事/监事/ 一般会员单位：0.1 万元/年；

第四条 各专委会不得单独制定会费标准及收取会费。

第五条 各专委会开展行业自律活动、维权活动的经费作为专委会会

费收入，由协会统一收支，并建立相应台账。

第六条 协会收取的会费如果无法支持正常运转，可召开临时理事会

会议，制定解决办法。

第三章 会费的收取、支出和管理

第七条 会员会费按年度进行缴纳，一年缴纳一次，一次缴纳一年会

费，会费的收取时间为每年一季度开始，原则上第一季度交清。

第八条 收取会费的机构为协会秘书处，会员会费一般以电汇、转账、

进账等形式进行缴纳，若现金缴纳直接由财务人员收取。

第九条 协会接受由其他单位或个人代理会员缴纳的会费，收费后协

会必须准确记入相应的会员单位。

第十条 协会收取会员会费后一律开具由省财政厅印制的《云南省社



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并加盖协会财务专用章，及时记入协会收入账薄。

不开具正规收据或不记入协会收入账薄的会费，要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追究

经办人的责任。

第十一条 协会会费账簿要按会员名称逐个登记会费收入，并在理事

会和会员大会上公布会费收支情况。

第十二条 协会秘书处要随时接受理事会及相关部门（财政、税务、

物价部门、民政厅）和会员单位的会费查询，但不接受不相关单位或个人

的查询，同时，会费收取情况向会外保密。

第十三条 因严重亏损或其他特殊原因，缴纳会费确有困难的企业，

由本企业提出书面申请，经协会秘书处同意，可酌情减收或免收，但以连

续两年为限。

第十四条 凡是不按时缴纳会费的理事、监事及以上单位，经理事会

决定后，降级为普通会员。

第十五条 连续两年无故不缴纳会费的普通会员单位，由秘书处根据

理事会的授权，可以做出暂停会籍或按自动退会除名处理，事后向理事会

备案通报。

第十六条 对于营业收入少于 200 万元的小微企业，按照上述会费标

准减半收取。

第十七条 费用支出必须用于《云南省塑料行业协会章程》规定的业

务范围、事业的发展及其他合法的支出。非业务范围的费用一律不允许支

出，更不能私分、挪用。

第十八条 费用支出必须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日常经费开支由秘

书长审批，重大活动和主要项目开支由秘书长审核，会长审批。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第四次修订，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第六届一次会员大会表决通过，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云南省塑料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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